
立法会十题：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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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李华明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在欠缺专门的规管法例下，近年来有美容和纤体服

务营办商经常使用不诚实的营商手法经营，例如以含有误导信息的广告进行宣

传，以及藉词诱骗市民到有关公司然后以威吓手段迫使他们签订不公平的服务合

约等。消费者遇到上述情况时往往求助无门，他们的权益因而得不到保障。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有业内人士提出美容和纤体服务合约应订立冷静期，政府有否计划立

法规定有关的合约必须载有冷静期条款，使消费者可在冷静期内无条件取消合约

并全数取回已缴费用； 

 

（二）有否计划制定专门的法例规管宣传美容和纤体服务的广告，以避免消费者

受失实的广告误导；及 

 

（三）将如何教育和协助市民透过现有法例，保障自己在光顾美容和纤体服务时

的合法权益？ 

  

答复： 

 

主席： 

 

  政府在提倡自由及开放市场，为香港营造一个良好及公平的营商环境的同

时，亦致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提高消费者的信心。我们十分关注市面上出现的

不良销售手法，现正加紧检讨现行保障消费者法例，研究如何透过强化现行的法

律基础，尽快针对性地打击不良销售手法。 

 

  在研究修例时，我们会致力在保障消费者合情、合理的权益，和商界营运效

益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就李议员的三项问题，我现回复如下： 

 

（一）我们欢迎及鼓励各行业主动采取任何有利消费者的措施，包括推行冷静期，

以争取消费者的信心。至于应否透过立法订立冷静期，我们现正研究其可行性及

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处理的问题。不过由于建议牵涉介入买卖双方自由缔结的合



约，我们认为必须小心处理。除此之外，我们亦会考虑其它可以加强对消费者保

障的措施，例如打击误导、高压或其它不良手法影响消费者订立合约的法律保障

等。 

 

（二）我们正研究透过修改《商品及说明条例》（第３６２章），扩大该条例就禁

止在营商过程中作出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的适用范围至服务供应的层面。美容和

纤体服务肯定会被列入受法例规管的服务行业之一。 

  

（三）现时，消费者可援引相关法律，就合约内容或服务提供者有否履行合约，

向法庭提出诉讼。《不合情理合约条例》（第４５８章）赋予法庭权力，拒绝执行

不合情理的合约条款。法庭在决定合约条款是否合情理时，可考虑合约条款对保

障营商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必要，以及消费者有否受不当的影响或压力，或受到任

何不公平的手法对待等。另外，《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第４５７章）订

明服务提供者须以合理程度的谨慎及技术提供服务。如合约中没有订明作出服务

的时间，服务提供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出该项服务。消费者如认为服务提供者没

有完全履行合约条款，可考虑根据合约法要求补偿。我们明白上述安排局限于私

法范畴，因此我们正研究能否在其它方面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 

 

  就消费者教育而言，我们认为提高消费者对各种不良销售手法的警觉，加强

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与法例的监管同样重要。我们已推出电视宣传短片、电台

宣传声带及海报，提醒消费者透过预缴消费时应注意的事项。《警讯》亦曾播出

与纤体公司有关的不良推销手法的仿真个案，提醒消费者慎防误堕陷阱。另外，

我们亦与消费者委员会（消委会）携手合作，于本年十月起一连十二星期每周于

免费报章撰写与不良销售手法有关的文章。消委会也作出配合，不时透过《选择》

月刊及不同媒体，鼓励精明消费和提高市民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意识。我们会继续

与消委会、警方及其它团体（包括主要商会、学校、传媒等）携手，加强这方面

的工作。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